
版权告示及免责声明 
 
「调解为先」快讯及其他相关交流平台（统称“调解快讯”）的版权归属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政府”)律政司，律政司保留所有相关权利。 
 
调解快讯所载的资料，除另有注明外，皆受政府的版权保护。受政府版权保护的

资料可以任何形式或媒体免费复制和分发，作个人用途或供机构内部使用，唯须

符合下列条件︰ 
 
 复制本不得转售或以商业形式分发； 
 复制的资料必须准确，并不得用以侵犯政府的精神权利；以及 
 必须注明资料来源和版权拥有人。 
 
上列允许用途只适用于由政府拥有版权的资料。若涉及第三者版权，在复制或以

其他形式使用有关资料前，必须获得版权拥有人的允许。如欲使用上述资料作上

述允许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须事先得到政府的书面同意。有关申请可电邮至律

政司，电邮地址 mediation@doj.gov.hk。政府保留随时撤回允许的权利。 
 
调解快讯仅用于一般新闻和信息目的。 调解快讯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或旨在

构成法律建议，任何人均不应依赖其来替代专业建议。 
 
虽然政府已尽力确保本出版物的资料准确无误，但政府并不对该等资料的准确性

作出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对该等资料，政府不会就任何错误、遗漏或错误陈

述或失实陈述(不论明示或默示的)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任何因使用或不当使用

或依据调解快讯所提供的资料或未能使用该等资料而引致或所涉及的损失、毁坏

或损害(包括但不限于相应而生的损失、毁坏或损害)，政府概不承担任何义务、

责任或法律责任。 
 
调解快讯或会载有由其他人士／机构提供的资料，政府对这些人士／机构及有关

资料可能没有影响力。使用者可透过调解快讯连结到由其他人士／机构提供的外

界网站。政府声明并没有核准或认可其他人士／机构在调解快讯或连结至调解快

讯的外界网站所提供的资料。在调解快讯提供或协助提供源自第三者的资料或外

界网站的连结，并不构成政府就赞同或没有不赞同该等资料或外界网站的内容所

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明、陈述或保证；对任何因使用或不当使用或依据调解

快讯提供或经调解快讯提供的资料或外界网站的内容或未能使用该等内容而引

致或所涉及的损失、毁坏或损害(包括但不限于相应而生的损失、毁坏或损害)，
政府概不承担任何义务、责任或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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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调解快讯所载的任何资料所引致或与该等资料有关连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政

府概不负责。政府保留绝对酌情权，可随时删除、暂时停载或编辑政府在调解快

讯上编纂的一切资料，无须给予任何理由或预先通知。使用者有责任自行评估调

解快讯所载的一切资料，并宜加以核实，例如参阅原本发布的版本，以及在根据

该等资料行事之前征询独立意见。 
 
你浏览本网站，即表示你同意无条件接受本免责声明的条款，以及政府不时在没

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上述条款作出的修改及／或修订。请定期浏览本网页查阅

任何修改及／或修订。 
 
如对调解快讯有任何查询或意见，请发送电邮至 mediation@doj.gov.hk 与我们联

络。 
 
此中文免责声明为英文版本译本。如中、英文两个版本有任何抵触或不相符之处，

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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